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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进一步落实吉林省 

 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

吉医保办〔2023〕47号 

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，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： 

  根据《关于印发<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>的通知》（医保发

〔2021〕41 号）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(医保办发〔2022〕16 号)《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吉林省定价

目录的通知》(吉发价改调〔2022〕771 号)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吉林省医疗服务

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吉医保联〔2023〕14 号)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落实好我

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工作，确保上下联动、横向协同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
如下： 

  一、各地医疗保障部门按照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权限，将吉林省部（省）属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做好本地化对接。 

  二、各地医疗保障部门在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过程中，将“项目编

码”、“项目名称”、“项目内涵”、“除外内容”、“计价单位”、“说

明”栏目，均按照吉林省部（省）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执行。“价格”栏目中

涉及的价格，由各地医疗保障部门原则上在不高于部（省）属医疗服务项目价

格前提下，制定本地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，医疗机构不具备开展条件的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，其“价格”栏目可填写“待定”。 

  三、各地医疗保障部门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发文落地实施，确保各地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与吉林省部（省）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高度一致。因历史因

素，各地超出吉林省部（省）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范围的项目按临时项目管

理，暂时按各地现行政策执行，并将超出范围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同步上报省

医疗保障局，待省医疗保障局调研论证后统一规范。 

  四、省医疗保障局届时将吉林省部（省）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下发各地，

供各地对照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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